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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主席歡迎各委員和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  7  屆深水埗區議

會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 13  次會議。  

議程第 1項：通過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 12  次會議

記錄  

2 . 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
議程第 2項：《 2025年房屋（修訂）條例》簡介（房屋、規劃

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 /2026號）  

3 .  羅婉芬女士介紹文件第 1/202 6號。  

4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建議署方向市民加強宣傳新修訂

的《房屋條例》並釐清「嚴重濫用公屋」的定義； ( i i )  查詢租

戶因「嚴重濫用公屋」定罪後是否能保留單位；( i i i )  支持將「嚴

重濫用公屋」行為刑事化； ( iv )  查詢如何界定租戶是否將單位

用作貿易或業務用途（包括網上銷售）； (v )  查詢如租戶須長

期離港工作，署方是否會收回其單位； (v i )  查詢如公屋租戶的

家庭成員在單位內吸毒或藏毒而被警方定罪，署方是否會收回

該 單 位 ； (v i i )  查 詢 如 地 產 代 理 協 助 出 租 未 補 地 價 的 居 屋 單

位，是否屬犯罪；以及 (v i i i )  建議署方透過地產代理監管局宣

傳新修訂的《房屋條例》。  

5 .  羅婉芬女士回應： ( i )  根據現行機制，如署方發現嚴重濫

用公屋情況，會向租戶發出遷出通知書； ( i i )  新修訂的《房屋

條例》只是將三類「嚴重濫用公屋」行為刑事化，並無影響署

方現行收回濫用單位的政策； ( i i i )  如租戶不再實際居於單位，

並且將單位用作貿易或業務用途，即屬違法；如租戶居於單

位，而將單位用作貿易或業務用途，則屬違反租約； ( iv )  如租

戶連續三個月不在單位居住，即視為「非持續居住」，須長期

離港工作的租戶可通知屋邨辦事處跟進； (v )  如租戶的家庭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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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因藏毒或藏私煙而被定罪，若戶主同被定罪或知情，署方可

收回其公屋單位，但如其他家庭成員被定罪而戶主並不知情，

將按扣分制處理；以及 (v i )  新修訂的《房屋條例》主要針對公

屋的嚴重濫用情況，並不涉及居屋未補地價單位。  

6 .  陳偉華先生補充回應：署方有專責團隊就不合資格出租

居屋的個案進行調查和跟進。  

7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查詢如租戶不再居住於單位，並

將單位出租予他人從事貿易或業務，是否同時屬於新修訂的

《房屋條例》下的三類「嚴重濫用公屋」行為； ( i i )  如住戶拒

絕提供身分證明文件或資料，署方會如何執法； ( i i i )  承署方上

述回覆追問，如租戶居於單位，並在單位內從事貿易或業務，

是否觸犯法例；( iv )  查詢如租戶到內地短期體驗「北上養老」，

署方會否作彈性處理，不收回其單位；以及 (v)  期望署方加強

向公眾宣傳，確保市民充分了解新修訂的《房屋條例》。  

8 .  羅婉芬女士回應： ( i )  如租戶居於單位，並將單位用作貿

易或業務用途，屬違反租約，並無觸犯法例；以及 ( i i )  根據現

行機制，租戶入住政府資助的安老院舍時，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

會通知房屋署，期間署方會給予六個月適應期。  

9 .  陳偉華先生補充回應： ( i )  租戶須同時「不再實際居住於

單位」和「將單位用作貿易或業務用途」才構成違法； ( i i )  署

方一直不容許租戶將單位出租以獲取金錢或其他利益，修例只

是將該類行為刑事化；( i i i )  如因住戶拒絕提供身分證明文件或

資料，而未能取得足夠證據作出檢控，署方仍會按手上資料或

證據，根據租約條款向租戶發出遷出通知書；以及 ( iv )  署方會

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。  

10 .  主席總結： ( i )  將嚴重濫用公屋行為刑事化可增強阻嚇作

用，有效打擊濫用公屋的情況；以及 ( i i )  期望房屋署加強公眾

宣傳，讓公屋租戶和地產代理業界能及早充分了解新修訂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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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內容。  

議程第 3項：建議房委會轄下停車場引入「免觸式泊車」系統

和增設更多電子支付方式（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

第 2 /2026號）  

11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2/2026號。  

12 .  羅婉芬女士介紹文件第 2a /2026號。  

13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查詢安裝「免觸式泊車」系統的

成本，並推出維護現有出入閘系統的費用或比新式系統更高；

( i i )  期望署方聽取市民意見，改善或提升現有出入閘系統功

能，包括加設增值功能和車牌自動識別功能；( i i i )  查詢引入「免

觸式泊車」系統的時間表，並建議分階段在部分屋邨試行，或

於新落成屋邨實施，而現有屋邨則可考慮於續約時加入提升現

有系統的條款； ( iv )  建議透過外判公司引入「免觸式泊車」系

統，及早改善停車場設施並於招標條件中加入「免觸式泊車」

系統；以及 (v)  「免觸式泊車」系統現已十分普及，署方應善

用智能科技以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。  

14 .  羅婉芬女士回應： ( i )  委員的意見將轉達予商業樓宇管理

小組跟進； ( i i )  署方一直積極探討優化現有屋邨停車場設施的

方案，惟需時審慎研究，確保善用公帑；以及 ( i i i )  即使委託外

判公司協助引入「免觸式泊車」系統，費用仍出自公帑。  

15 .  主席總結： ( i )  認為「免觸式泊車」系統已十分普及，期

望房屋署與時俱進，加快制訂並公布具體的實施時間表，以提

升停車場的運作效率和駕駛者的體驗。  

[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3月 31日將房屋署就上述建議提交的補

充資料發給委員。 ]  

議程第 4項：關注公屋「垃圾屋」引發消防安全隱患（房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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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3/2026號）  

16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3/2026號。  

17 .  陳偉華先生介紹文件第 3a /2026號。  

18 .  周美儀女士回應：社署或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會聯同房

屋署等不同政府部門評估該類個案的情況，亦會按個案情況與

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 /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合作進行專業

的評估，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所需的支援和協助。  

19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建議社署、房屋署和其他社福機

構共同協作，主動介入並支援有需要協助的住戶，以助維持鄰

里和諧； ( i i )  查詢署方或管理公司會如何處理居屋住戶投訴雜

物阻塞公用走廊或消防通道等情況； ( i i i )  指有「垃圾屋」相關

投訴個案多年仍未妥善處理，認為署方的「屋邨管理扣分制度」

失效，並查詢社署和房屋署的協調機制如何支援受影響住戶；

( iv)  查詢社署和房屋署會否定期檢視個案情況並作跟進，以及

是否有徹底解決住戶雜物堆積的案例； (v )  期望各政府部門協

作處理私人物業（如居屋）住戶堆積雜物的問題； (v i )  建議安

排專業人士為堆積雜物的住戶進行輔導；以及 (v i i )  建議署方

就室內單位堆積雜物引致火災的情況制定清晰的扣分制度。  

20 .  陳偉華先生回應： ( i )  署方會透過不同途徑接觸住戶，亦

會聯同社署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跟進個案； ( i i )  如住戶無

視勸諭，持續堆積雜物影響鄰居，署方會以扣分制處理，並會

在累扣指定分數後向住戶發出遷出通知書；( i i i )  私人樓宇和居

屋屋苑如有雜物佔用公共空間或阻塞消防通道，可根據大廈公

契處理或通知消防處跟進； ( iv )  署方會跟進委員所提及的個

案，並會以人性化方法提供協助。如住戶違反租約條款且不合

作，會被扣分； (v )  根據指引，如住戶在出租單位內積存大量

垃圾或廢物，產生難聞氣味，造成衞生滋擾，可被扣分；(v i )  署

方 會 跟 進 個 案 的 後 續 情 況 ， 大 部 分 個 案 均 有 所 改 善 ；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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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 i i )  署方會聯同不同社福機構，按需要持續勸諭該類住戶和

作出跟進，並提供情緒輔導和轉介服務，以助解決住戶的問題

和減輕對鄰居的滋擾。  

21 .  周美儀女士回應： ( i )  署方會按個案情況採取不同處理方

法，包括與房屋署、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其他社福機構合作，

亦會按個案需要轉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為某些個案進行

有關精神健康需要的專業評估； ( i i )  收回單位的做法具阻嚇

性，有部分個案經勸諭後情況有所改善；以及 ( i i i )  社工會先與

住戶建立信任，鼓勵其接受輔導，在可行情況下聯絡其家人協

助，並就有需要個案轉介醫療評估。  

22 .  主席總結： ( i )  認為「垃圾屋」問題在社區時有所聞；以

及 ( i i )  期望各政府部門加強協作，以人性化的方式適時介入，

為有需要的住戶提供支援。  

議程第 5項：活化海達邨街市及提升房委會轄下街市人流之建

議（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4 /2026號）  

23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4/2026號。  

24 .  陳偉華先生介紹文件第 4a /2026號。  

25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指海達街市目前僅有約  23  個檔

位仍在營業，希望署方提供商戶進駐時間表； ( i i )  查詢招租困

難的成因和改善街市營運狀況的即時措施；( i i i )  查詢署方如何

監督現時海達街市的活化進度；( iv )  查詢為何海達街市並未如

房屋委員會轄下其他商場般舉辦短期展銷和推廣活動； (v )  建

議署方加強與承租商溝通，確保區內街市正常運作，減少對居

民日常生活的影響； (v i )  建議署方採用酬金制等不同出租方

式，以便控制檔位租金和提高出租率； (v i i )  認為署方作為大

業主，有責任監管檔位租金水平； (v i i i )  建議署方規管快閃墟

巿的租金及其貨品種類；( ix )  建議日後商業樓宇管理小組可就

相關議題到會上講解； (x )  建議委託外判公司營運房屋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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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下的街市； (x i )  讚揚署方於白田邨街市採取的改善措施；以

及 (x i i )  認為使用同區市值租金進行招租會提高租金成本，難

以招租。  

26 .  陳偉華先生回應： ( i )  不同出租模式各有利弊，經多年的

經 驗 及 審 視 後 ， 署 方 現 時 仍 會 以 整 體 承 租 方 式 出 租 街 市 ；

( i i )  將 向 商 業 樓 宇 管 理 小 組 轉 達 有 關 派 員 到 會 上 講 解 的 建

議；以及 ( i i i )  署方在收回海達街市後，新承租商隨即承接並提

供服務。同時，署方已重新審視尚未出租的街市空間，將街市

的剩餘面積重新規劃為商舖。而經署方多次招標後，有關商舖

已成功出租，並且會盡快投入服務。  

27 .  主席總結： ( i )  海達邨街市現時大部分檔位空置，對居民

的日常生活造成不便；以及 ( i i )  期望房屋署檢視現行的整體承

租方式，以提高街市的營運效率，為居民提供更便利的服務。  

[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月 12日向房屋署轉達委員期望日後

商業樓宇管理小組能就相關議題派出代表到會上講解。 ]  

議程第 6項：深水埗區規劃申請的資料（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

利委員會文件第  5 /2026  號）  

28 .  羅晧希先生介紹文件第  5 /202 6  號。  

29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建議署方清楚列明「娛樂場所」

用途的釋義； ( i i )  期望擬議申請用途應配合活化歷史建築物的

主題； ( i i i )  建議考慮改善申請地點的交通配套；以及 ( iv)  查詢

申請人的資料。  

30 .  羅晧希先生回應： ( i )  備悉有關「娛樂場所」用途釋義及

擬議申請用途應配合活化歷史建築主題的意見； ( i i )  署方已就

相關交通配套安排徵詢運輸署的意見；( i i i )  申請人為非政府機

構；以及 ( iv )  會向城市規劃委員會轉達委員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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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.  委員備悉有關匯報。  

議程第 7項：其他事項  

32 . 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。  

議程第 8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33 .  下次會議將於 2026年 4月 16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 時 30分舉

行。  

34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1時 37分結束。 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6 年 4 月  


